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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船東、船舶經理人、船舶經營人、船長、高級船員、船員及認可機構 
 
 

先生/女士， 

 
 

維修保養船上載客升降機 

 

  大型客船和貨船多設有載客升降機，供乘客及／或船員使用。缺乏妥善的

維修保養和定期檢查是導致船上載客升降機致命及嚴重意外的其中一個主要原

因。 

 

  2. 《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並無指定有關船上載客升降機的安全和

維護要求。然而《商船海員安全工作守則》（2025年版）第19.17和19.18段提

供了可作為一般參考的，有關船上升降機的一般設計、維修保養和測試的資料

和指引，並不時在該工作守則作出修改或修訂。根據《商船(海員)(安全工作

守則)規例》（第478章，附屬法例M），香港註冊的遠洋船上應攜載該工作守

則。 

 

  3. 此外，《國際安全管理（ISM）規則》第1.2.2條訂明，負責IS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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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安全管理目標之一應是：為船舶提供安全營運守則及安全工作環境；評

估所有已確定的風險並制定適當的防範措施；以及作出應急防備部署。併且，

ISM規則第10.1條規定負責ISM的公司應建立程序以確保船舶按照相關法規及

規則以及任何公司可能規定的附加要求。制定載客升降機的相關維修保養和及

檢查/測試程序時，應考慮ISM規則內前述及其他相關的規條。 

 

  4. 若香港註冊船舶上設有載客升降機，應參考升降機製造商的建議及

/或相關船級社的規定，以制定維修保養和檢查/測試程序。如船上人員欠缺維

修保養、檢驗和測試載客升降機裝置所需的專業知識，有關工作應交由經升降

機製造商核准或認可的合資格檢修人員進行。 

 

  5. 在設有載客升降機的香港註冊船舶上進行《安全管理證書》的審核

工作時，認可機構的審核人員應確保維修保養和檢查/測試程序已納入該船的

安全管理系統內，並在船上有效執行。 

 

  6.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透 過 電 話 (852) 2852 4510 或 電 郵

ss_css@mardep.gov.hk聯絡本處貨船安全組高級驗船主任。 

 
 

海事處處長 

 

 

（無簽署電子版） 

 

 

（貨船安全組高級驗船主任 余雄輝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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